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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30329.htm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

十七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务院机构改革办公室《关

于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职责划分的意见》，

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国

家专业 投资公司职责划分的意见 国务院去年批准实行的投资

管理体制近期改革方案，方向是正确的。实施以来，各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并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因此，这项改革必须

坚持下去，不能动摇。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这个方案，根据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国务院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精神，我

们就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职责划分问题作了

研究，提出如下意见。一、行业归口部门和投资公司按照各

自的职责编制各自的计划。（一）行业归口部门根据国家的

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编制本行业发展规划，并在汇总和综

合平衡地方、投资公司、企业集团等计划的基础上，编制本

行业中长期和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报送国家计委

综合平衡后纳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计划经国务院批

准，由国家计委下达后，行业归口部门据此下达本行业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行业归口部门下达的计划要与国务院

批准的、国家计委下达的计划相衔接。（二）各投资公司根

据国家计委切块分配的分行业投资（包括基建贷款与统借统

还的外资），就其资金运用编制中长期和年度投资计划。投

资公司在编制计划时，必须与行业归口部门和银行充分协商



。投资公司编制的计划在上报国家计委的同时，抄报行业归

口部门。 计划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下达后，属于投资

公司安排的投资，由投资公司通知建设单位，并与建设单位

签订协议，同时抄报行业归口管理部门。投资公司与地方和

建设单位是经济、合同关系，不能向地方和企业下达全行业

计划和政令性文件。二、考虑林业、邮电、交通等部门的特

点，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林业、森工投资中的非经营

性投资由林业部管理，森工的经营性投资，由国家林业投资

公司管理。考虑到林业的特点，林业的经营性投资由林业部

与投资公司协商后分别管理。 由于邮电具有行业全程会网的

特点，邮电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仍由邮电部管理。 港口建设

费（过港费）中纳入国家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部分归

投资公司管理；交通的车船购置贷款、过港费的其他部分归

交通部管理；车辆购置附加费按收取数，交通部管理７０％

，投资公司管理３０％，由银行按月将资金分别拨交交通部

和投资公司。 飞机购置贷款，仍由民航局管理。三、项目建

议书、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要分别审

批。 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由行业归口部门

进行初审，国家计委进行综合平衡后审批。行业归口部门初

审未通过的项目建议书，国家计委不得审批。中央投资为主

的小型和限额以下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由行业归口部门审批

，但投资公司可划出５％的资金，按照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

自主确定项目。 中央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的设

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国家计委，同时报有关行业

部门。原则上由有关行业部门进行初审，投资公司参加，同

时由国家计委委托有资格的咨询公司进行评估。国家计委根



据有关行业部门的初审意见、投资公司的意见和咨询公司的

评估意见进行审批。其中总投资二亿元以上的项目要报国务

院审批。中央投资为主的小型的限额以下项目的投资任务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由行业归口部门和投资方共同审批。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及其概算（包括概算调整）由主要投资

方组织或委托项目的董事会、管委会根据批准的设计任务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规范和标准定额审批，其中大中

型和限额以上项目报国家计委和行业归口部门备案。行业归

口部门如有不同意见，应提请协调小组审定。四、建设项目

的管理原则上由行业归口部门或地方负责。 在建设项目管理

上，原则上由行业归口部门或地方负责，投资公司不组织施

工，但投资公司要参照世界银行和国家控股公司的做法，对

工程质量、工程进度、资金使用及合同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发挥制约作用。行业归口部门也可以根据情况，将某些项

目的建设交由投资公司管理。五、技术改造的专项贷款原则

上暂按现行办法管理。 根据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要统一管理

，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原则，技

术改造计划由国家计委安排。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由投

资公司参照基本建设管理办法管理。限额以下一般技术改造

项目，由地方或企业按国家计划规定的“笼子”进行安排。 

技术改造投资中的银行专项贷款，目前暂按现行办法管理，

但制订计划时要吸收投资公司参加，以便搞好基本建设与技

术改造的衔接。六、投资公司的归口领导问题。 能源、交通

、原材料、机电轻纺四个投资公司由国家计委归口领导，行

业归口部门参与指导；农业、林业投资公司由国家计委与有

关部门归口领导，以国家计委为主。（一）国家计委对投资



公司的领导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家计委

对投资公司的领导，是计委主任、委办公会议对其实行领导

。计委各司（局）不能领导投资公司，不承担对投资公司的

管理职责。 ２．国家计委对投资公司的人事安排有以下权力

：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由国家计委提出建议，经

人事部考核同意后，报国务院任命；总工程师、总经济师、

总会计师、各部主任和司（局）级项目经理，由公司总经理

提名，国家计委任命。 ３．投资公司的经营方针，如政策性

投资比例、投资方向和重点等，由国家计委办公会议决定。 

４．投资计划安排（年度、五年、长期），包括投资的方针

、政策、重点，资金的调整、地区布局、投资结构和新增生

产能力等，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制定计划（草案），报

国务院审定。国家计委将投资按行业安排给投资公司。投资

公司按国家计委安排的投资，具体安排建设项目，承包新增

生产能力。其中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的安排（包括投资规

模、资金来源等），由国家计委结合行业规划最终确定。 ５

．国家计委召开的有关重要会议，请投资公司领导参加。投

资公司要定期向计委主任、委办公会议汇报工作。（二）行

业归口部门对投资公司的指导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行业归口部门对投资公司的指导，是部长、部务会

议对投资公司的指导。 ２．行业归口部门通过制定行业发展

规划，指导和监督投资公司的投资活动。投资公司安排的新

项目，必须符合行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否则，部门有权提出

否决建议，要求投资公司重新考虑项目安排。投资公司若有

不同意见，应提请协调小组审定。 ３．行业归口部门在建设

部统一规划部署下，制定本行业建设的设计原则、设计规范



和标准定额，作为项目设计的基本依据。投资公司组织审批

项目初步设计时，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不得审批。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规定执行时，需报经行

业归口部门同意。 ４．在计划安排（年度、五年、长期）上

，投资公司对建设项目作出具体安排后，在报国家计委的同

时，报行业归口部门征求意见。对部门提出的不同意见，投

资公司要充分考虑，并修改和完善计划。 ５．行业归口部门

召开有关研究行业发展规划、固定资产投资行业规划等重要

会议，要请投资公司参加。 ６．投资公司要定期向有关部门

的部长或部务会议汇报工作，接受部长、部务会议的指导。 

为了协调和处理好行业归口部门和各投资公司的关系，由国

家计委牵头成立协调小组，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

需要请示国务院解决的问题，可按照分工分别报请国务院领

导同志审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